
         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  函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機關地址：10042 台北市中華路1段83號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辦單位：管考處　　承辦人：李奇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（02）23117722　分機：2925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傳真電話：（02）23754013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子信箱：chihlee@epa.gov.tw
受文者：如正、副本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99年1月29日

發文字號：環署管字第0990010700號

速別：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

主旨：訂定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推動產品碳足跡標示審議會設置要點」，並自即日生效，請  查照。

說明：檢送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推動產品碳足跡標示審議會設置要點」1份。[image: image1.jpg]



正本：教育部、內政部建築研究所、經濟部工業局、經濟部能源局、經濟部商業司、經濟部標準檢驗局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、行政院衛生署、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、本署各單位(含三區督察大隊及附屬機關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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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號：0735


保存年限：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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